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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航旅饮品股份有限公司（海旅饮品）董事会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应收账款及收入确认 

年报显示，你公司主要从事饮料的生产、加工和销售，产品销售

采用收到客户签收单时确认收入的收入确认政策；2020 年营业收入

47,301,406.34元，其中受托加工业务收入 13,291,425.44元。2020

年末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18,883,143.46元。其中一年以内应收账款

原值为 18,877,340.35 元，占应收账款比重 99.97%，一年以内坏账

准备为 408,374.25 元，一年以内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为 2.16%；

2019 年末应收账款原值为 39,526,546.78 元，同比下降 52.23%，其

中一年以内应收账款原值为 35,107,006.06 元，占应收账款比重为

88.82%，一年以内坏账准备为 1,053,210.18，一年以内坏账准备计

提比例为 3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受托加工业务的具体内容和收入确认方式； 

（2）结合销售以及应收账款情况，说明与上期相比是否存在赊

销政策改变的情况；结合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各项参数选取的依据，说

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合理审慎，是否与同行业存在较大差异，并补充

披露应收账款前五名明细。 



 

2、关于原控股股东承诺 

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未办理产权房屋及建筑物账面价值为

10,770,801.31元，上述房屋及建筑物由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兰机场”）无偿提供。美兰机场已同意将其拥有

且你公司实际使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你公司，并在 2016 年 8

月与你公司签订了《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》。你公司原控股股东大

集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集控股）对你公司土地厂房等不动产暂

未办妥产权证的事项出具了相关承诺，但是 2020 年 3 月 2 日，大集

控股将持有你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海南凯撒世嘉饮料有限公司，你公

司控股股东发生了变更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美兰机场向你公司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具体进展，

以及后续相关安排； 

（2）说明控股股东变更是否导致承诺事项失效，是否需要原控

股股东作出新的承诺；如不需要或者无法作出新的承诺，说明为避免

未办理不动产产权证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所采取的应

对措施。 

 

3、关于应付职工薪酬 

你公司 2020年末职工为 65人，年初职工人数为 67人，2020年

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 894,657.58元，期初余额为 2,818,080.46元，



同比下降 68.25%，2020年度支付给职工薪酬现金为 7,652,714.29元，

2019年支付给职工的现金为 8,533,122.55元，同比下降 10.32%。 

请你公司说明在职工人数未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，应付职工薪

酬变动比例与支付给职工的现金变动比例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；是否

存在职工薪酬政策的变化。 

 

4、关于预付款项 

报告期末，你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14,962,002.35元，期初

余额为 280,076.41元，期末较期初上升 5,242.11%，你公司年报披

露，预付账款增加系本期新增加贸易业务所致。 

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付对象的名称、金额、账龄、坏账计提情况，

是否属于关联方，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说明开展贸易业务的原因和具

体情况，是否存在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资金占用情况。 

 

5、关于销售费用 

你公司 2020年度销售费用 5,174,738.13元，其中运输费用

1,989,117.63元，占比为 38.44%，2019年度销售费用为 7,208,133.32

元，其中运输费用为 3,571,885.27元，占比为 49.55%。 

请你公司说明运输费用是否构成合同履约成本，结合同行业可比

公司情况以及合同履约情况说明计入销售费用是否合理，同时说明运

输费用占销售费用比重两期不一致的原因。 

 



6、关于其他权益工具 

你公司其他权益工具为对海南易食食品科技产业有限公司股权

投资，持股比例为 10%，年末余额为 11,959,677.00 元，年初为

20,000,000.00元，变动金额为 8,040,323.00元，系累计投资损失。 

请你公司说明确认海南易食食品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投资损失的

原因和测算依据。 

 

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6月 15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

报送我部（nianbao@neeq.com.cn），同时抄送主办券商；如披露内容

存在错误，请及时更正。 

特此函告。 

公司监管一部 

       2021年 5月 31日 


